
1 

 

2018 年 7 月 17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 
 

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的罰則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簡 介 勞 工 處 就 提 高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（ 職 安 健 ） 法 例 罰

則 的 方 向 性 建 議 ， 並 請 委 員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 現 行 規 管 職 安 健 的 法 例 主 要 包 括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》（ 第

509章 ）、《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》（ 第 59章 ）及 其 附 屬 規 例。《 工

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》於 1955年 訂 立，用 以 規 管 工 業 經 營 場 所（ 包 括

工 廠、石 礦 場 及 建 築 工 地 等 ）的 工 業 安 全 及 健 康，政 府 曾 於 1994年

修 訂 該 條 例 及 其 附 屬 規 例 並 將 其 罰 則 提 高。另 外，政 府 於 1997年 制

定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》，其 規 管 範 圍 同 時 涵 蓋 非 工 業 經 營 場 所

（ 包 括 辦 公 室 等 工 作 地 點 ） 的 職 安 健 ， 有 關 罰 則 一 直 維 持 至 今 。  

 

3. 近 年 致 命 職 業 意 外 數 字 高 企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公 眾 一 般 認 為 違 反

職 安 健 法 例 案 件 的 量 刑 偏 低，未 能 反 映 違 法 情 況 的 嚴 重 性，更 未 能

對 違 法 的 持 責 人 起 有 效 的 阻 嚇 作 用，故 此 一 直 要 求 政 府 檢 討 違 反 職

安 健 法 例 的 條 款 和 刑 罰 。  

 

 

法 例 檢 討  

 

最 高 刑 罰  

 

4. 根 據 現 行 的 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》 和 《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

例 》及 其 附 屬 規 例，持 責 者 如 被 定 罪，視 乎 罪 行 的 嚴 重 性，最 高 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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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額 為 2千 元 至 50萬 元 不 等。在 監 禁 刑 期 方 面，視 乎 罪 行 的 嚴 重 性 ，

被 定 罪 者 可 被 判 處 的 刑 期 由 最 高 3個 月 至 最 高 12個 月 。  

 

實 際 判 刑  

 

5. 為 加 強 判 罰 的 阻 嚇 力 ， 勞 工 處 一 直 透 過 多 方 面 的 工 作 協 助 法

庭 作 出 適 當 量 刑，並 期 望 在 嚴 重 的 案 件 中 提 高 對 持 責 者 的 刑 罰。例

如，勞 工 處 會 盡 力 作 出 全 面 調 查，並 提 交 充 分 的 資 料 供 法 庭 作 為 判

刑 的 參 考；亦 會 視 乎 個 別 案 件 的 情 況，在 有 需 要 時 要 求 律 政 司 考 慮

就 判 罰 向 法 院 提 出 覆 核 或 上 訴 。  

 

6. 雖 然 法 庭 判 處 罰 款 的 金 額 近 年 整 體 上 稍 見 上 升 ， 但 實 際 判 刑

仍 然 偏 低。以 2017年 為 例，涉 及 違 反 職 安 健 法 例 的 每 張 傳 票 的 平 均

罰 款 約 為 10,500元 ， 而 涉 及 建 造 業 違 規 的 每 張 傳 票 的 平 均 罰 款 則 約

為 10,000元 。 針 對 建 造 業 致 命 工 業 意 外 而 言 ， 每 張 傳 票 的 平 均 罰 款

亦 只 約 21,000元 。  
 

7. 在 監 禁 刑 期 方 面 ， 雖 然 勞 工 處 會 視 乎 案 情 ， 不 時 引 用 包 含 可

監 禁 條 款 的 法 例 提 出 檢 控，但 相 關 法 例 自 生 效 日 始 至 今，只 有 3 宗

個 案 曾 獲 法 庭 判 處 監 禁 緩 刑，並 沒 有 任 何 罪 成 者 被 判 即 時 入 獄。現

行 的 職 安 健 罪 行 均 屬 簡 易 程 序 罪 行，檢 控 時 限 為 6 個 月，即 由 案 發

日 起 計 至 提 出 檢 控 的 日 期 不 能 超 過 6 個 月。勞 工 處 認 為 有 需 要 將 發

出 傳 票 的 時 限 延 長，以 便 勞 工 處 能 有 更 足 夠 的 時 間 就 一 些 情 節 嚴 重

的 個 案 進 行 更 深 入 的 調 查 及 蒐 證，以 更 能 掌 握 和 向 法 庭 提 供 更 全 面

的 證 據 ， 協 助 法 庭 對 違 法 的 持 責 者 作 出 與 其 罪 責 相 符 的 判 刑 。  

 

 
海 外 經 驗  

 

8. 勞 工 處 在 檢 討 法 例 的 過 程 中，參 考 了 幾 個 先 進 國 家 /地 區 的 職

安 健 法 例 罰 則，包 括 美 國、新 加 坡、澳 洲、新 西 蘭 及 加 拿 大 安 大 略

省 。 上 述 國 家 /地 區 的 職 安 健 法 例 的 最 高 罰 款 大 部 分 遠 高 於 香 港 ，

例 如 澳 洲 的 最 高 罰 款 額 大 約 為 2 千 2 百 萬 港 元 。 這 些 國 家 /地 區 的

最 高 罰 款 金 額 詳 見 於 附 件。相 比 之 下，香 港 的 最 高 罰 款 額 明 顯 偏 低。 

 

9. 勞 工 處 在 研 究 海 外 職 安 健 法 例 時 ， 同 時 留 意 到 英 國 針 對 違 反

職 安 健 法 例 的 個 案 訂 立 了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量 刑 指 引 ， 以 協 助 法 庭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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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;有 關 量 刑 指 引 除 了 考 慮 到 所 涉 罪 行 的 整 體 嚴 重 性 （ 包 括 被 定 罪

公 司 的 罪 責 及 事 件 導 致 傷 害 的 嚴 重 程 度 ），同 時 亦 會 考 慮 被 定 罪 公

司 的 營 業 額，並 明 確 列 出 針 對 不 同 規 模 被 定 罪 公 司 的 罰 款 範 圍，以

確 保 刑 罰 能 夠 對 不 同 規 模 的 公 司 均 有 一 定 的 阻 嚇 力 。  

 

10. 針 對 香 港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法 庭 一 般 須 在 最 高 罰 款 額 以 下 決 定 實

際 罰 款 的 做 法 ， 未 必 能 對 規 模 較 大 的 公 司 產 生 足 夠 的 阻 嚇 力 。 因

此，勞 工 處 認 為 上 述 的 英 國 刑 罰 制 度（ 即 會 考 慮 到 被 定 罪 公 司 的 營

業 額 或 規 模 ）有 其 可 取 之 處，尤 其 是 針 對 案 情 非 常 嚴 重 的 個 案，以

符 合 公 眾 對 刑 罰 應 具 足 夠 阻 嚇 力 的 期 望 。  

 

11 . 在 監 禁 刑 期 方 面，上 述 提 及 的 國 家 /地 區 的 最 高 監 禁 罰 則，正

如 它 們 的 最 高 罰 款 金 額，大 部 分 均 遠 高 於 香 港，其 中 澳 洲 及 新 西 蘭

的 最 高 監 禁 年 期 均 為 5 年 。  

 

 

建 議 修 訂 方 向  
 

12 . 綜 合 上 述 法 例 檢 討 的 初 步 觀 察 ， 勞 工 處 提 出 以 下 的 方 向 性 修

訂 建 議 ， 以 期 增 加 職 安 健 刑 罰 應 有 的 阻 嚇 性 ：  

 

(a) 適 當 地 提 高 職 安 健 法 例 的 最 高 罰 款 水 平 和 監 禁 刑 期 ; 

 

(b) 就 涉 及 極 高 罪 責 或 嚴 重 疏 忽 並 導 致 嚴 重 後 果 的 極 嚴 重 違 法 個

案 ， 將 罰 款 金 額 與 被 定 罪 公 司 的 營 業 額 掛 鈎 ， 從 而 使 罰 款 對

不 同 規 模 的 公 司 均 有 一 定 的 阻 嚇 力。勞 工 處 留 意 到 香 港 的《 竸

爭 條 例 》 （ 第 619 章 ） 及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（ 第 106 章 ） 現 時 已

有 個 別 條 文 將 最 高 罰 款 額 定 為 被 定 罪 公 司 的 營 業 額 的 百 分 之

十 ， 勞 工 處 在 進 一 步 研 究 修 例 細 節 時 ， 會 參 考 這 方 面 的 資 料

及 其 他 地 方 的 相 關 經 驗 ；  

 

(c) 涉 及 (b)項 所 指 的 極 嚴 重 罪 行 的 最 高 監 禁 刑 期 亦 應 調 高 以 反

映 個 案 的 嚴 重 性 ；   

 

(d) 現 時 職 安 健 罪 行 均 屬 簡 易 程 序 罪 行（ summary offence）， 只

可 以 於 裁 判 法 院 審 訊 ， 但 裁 判 法 院 的 量 刑 有 既 定 的 權 限 。 針

對 (b)項 所 指 的 極 嚴 重 罪 行，勞 工 處 建 議 將 職 安 健 法 例 的「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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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 責 任 」條 款
1
，修 改 為「雙重選擇審訊罪行」（ dual offence），

即 勞 工 處 可 視 乎 個 別 個 案 的 嚴 重 程 度 選 擇 以 簡 易 程 序 罪 行 或

可 公 訴 罪 行 （ indictable offence） 提 出 檢 控 。 勞 工 處 擬 將 上 述

(b)的 極 嚴 重 個 案 以 可 公 訴 罪 行 提 出 檢 控 ;可 公 訴 罪 行 案 件 可

於 區 域 法 院 或 高 等 法 院 的 原 訟 庭 進 行 審 訊 ， 這 些 法 院 有 適 當

權 限 可 判 處 較 高 的 刑 罰 ； 及  

 

(e) 將 發 出 傳 票 的 時 限 由 6 個 月 延 長 至 1 年 ， 讓 勞 工 處 能 有 更 充

足 時 間 ， 針 對 一 些 非 常 嚴 重 的 個 案 ， 展 開 更 深 入 調 查 。  

 

13 . 勞 工 處 會 循 上 述 建 議 方 向 ， 研 究 法 例 修 訂 的 細 節 ， 並 會 在 過

程 中 諮 詢 相 關 的 持 份 者。視 乎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及 法 律 草 擬 的 進 度，我

們 期 望 於 2019-2020 年 度 的 立 法 會 會 期 提 交 有 關 的 條 例 草 案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14 . 請 各 委 員 就 上 述 建 議 修 訂 方 向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 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
勞 工 處  

2018 年 7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「 一 般 責 任 」 條 款 規 定 了 對 僱 員 照 顧 的 責 任 ， 包 括 提 供 安 全 的 工 作 系 統 和 安 全 的 工 業

裝 置 ， 以 及 所 需 的 安 全 監 督 、 訓 練 、 指 導 和 資 料 等 。  



附件 

 
海外國家/地區的職安健法例罰則 

 
 

海外國家/地區 
最高罰款 

（折合成港幣） 

最高刑期 

（月） 

澳洲 約 22,000,000 60 

新西蘭 約 16,000,000 60 

加拿大安大略省 約 9,000,000 12 

新加坡 約 6,000,000 24 

美國 約 1,000,000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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